
红桥区级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
2017年区级行政事业单位用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等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345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增长80万元，同比增长30%。具体情况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60.8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增加16.1万元，同比增长35.41%，主要原因是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或需要必须安排的出国任务,导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增加。全年因公出国(境)团组5个，35人次。
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82.9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增加64.9万元，同比增长29.77%，全年公车保有数量302辆，更新执法车辆11辆。其中：

1.公务用车购置费96.5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增加96.5万元。主要原因是按规定更新执法车辆11辆。
2.公务用车运行费186.4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减少31.6万元，同比下降14.5%，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，加强机动车管理，认真核查开支项目，减少不必要开支。

三、公务接待费1.3万元，比2016年决算减少0.8万元，同比减少38.1%，主要原因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，严格规范公务活动支出范围和标准。全年接待批次31次，接待人数37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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